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ST 中富             公告编号：2017-05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送

达的《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

报问询函[2017]第 152 号）， 收到该函后，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和落实，对所述问题进行回复，现将公司对该函的

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你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已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到期，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答复本问询函之日，你公司筹措资金和偿

付本息的进展情况以及就未偿付部分的后续安排，并充分披露与中票

违约事项相关的各类风险。 

答复： 

我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到期，未能

按期兑付中期票据本息，逾期后我司积极筹措资金以偿付本息，截至

目前进展如下： 

2017 年 4 月 5 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 1.6 亿元； 

2017 年 4 月 18 日，我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

债券持有人兑付全部债券利息 3,894万元； 

2017 年 4 月 21 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 1 亿元； 



2017年 4月 26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 11,894万元； 

2017 年 4 月 28 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 4,000 万元； 

2017 年 5 月 2 日，我司将中期票据偿债专户中合计 3.8 亿元的

资金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兑付给了中期票据持

有人。 

剩余未偿还部分 2.1 亿元本金，我司将通过以下资金来源解决： 

（1）、我司已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将从授信额度中贷

出约 1.9 亿元用于兑付； 

（2）、余下未偿还部分从我司自有资金兑付。 

我司中期票据违约后，或许存在因违约而导致相关诉讼及可能产

生相应赔偿的风险，违约事项对我司信用造成负面影响，对我司后续

筹措资金行为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在此，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问题 2、你公司 2016 年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年报发表了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而据你公司各年年报披露显示，你公司目

前仍有多项重大负债事项，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连年为负。请结合报告期内你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的业

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所处

的行业地位等信息，以及你公司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银团贷款、中期票据、关联方贷款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还本

付息金额和偿还期限）、相关偿债能力指标、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以

及其他与你公司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信息，详细说明你公



司采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的合理性。同时，请你公司聘请的

年审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

和出具审计报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

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

——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和其他事项段》等审计准则的规定，

详细说明就查明你公司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所做的审计程序

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对你公司本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上述审计意见

类型的规则依据和理由。 

答复： 

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基于以下原因： 

2.1（1）、公司的经营模式为通过位于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工厂

为客户进行饮料包装产品、代加工的一体化服务。主要有两种类型，

其一为大型饮料厂商提供塑料包装产品生产配套服务。其二为饮料品

牌商提供饮料代加工（OEM）服务。 

（2）、公司采购模式为自身直接向 PET材料供应商采购 PET原料、

由客户指定 PET材料供应商后公司进行采购或者由客户直接提供 PET

原料，公司负责加工生产。目前，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可乐、百事、怡

宝，同时公司在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加紧开拓新客户，如雀巢、广药

白云山、加多宝、景田、汇源、白象、现代牧业、宝洁等客户等。 

（3）、公司所属饮料包装行业为市场充分竞争的成熟行业。根据

我国的气候特征，饮料行业在每年一、四季度为传统淡季，二、三季



度随着天气炎热为行业旺季，公司作为饮料行业配套包装产品的生产

服务商，具有上诉周期性特点。饮料行业市场容量大，技术壁垒低，

竞争激励，公司在 PET 饮料包装行业内属于国内两大龙头企业之一。

与此同时，公司生产网络遍布全国，境外在泰国也开设了生产基地，

除类别齐全的各规格瓶胚、瓶子产品外，还生产标签、薄膜、纸杯、

PC 胶罐等各类配套产品，并提供饮料代灌装服务，具有较完善的产

业链。 

（4）、公司立足于现有的规模及产业链优势，努力控制产品成本，

提升价格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配套服务，同时紧跟客户需求，

开发新的包装产品。未来公司会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逐步拓展

非饮料塑料包装领域的市场，向日化包装瓶、啤酒包装瓶等领域寻求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在条件成熟时，推出自有品牌，从单

纯的加工企业转为食品饮料提供商。同时探索多元化发展，成立跨境

电商物流仓储基地；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发展金融产品。 

2.2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借款明细： 

A、短期借款： 

借款方 到期日   利率 
 金额（万

元）  

银团贷款 2017 年 3月 2日 4.5675%-4.9875% 59,342 

鞍山银行借款 2017 年 9月 22日 6.90% 14,400 

银行借款-票据贴现  票据到期日  贴现利率 2,479 

合计     76,221 

B、中期票据： 

债券名称 面值 到期日 债券期限 发行金额 

第一期中期票据 59,000 2017年 3月 28日 五年 59,000 

C、其他借款： 



借款方 期限 年化利率 金额（万元） 

广东长洲投资有限公司 2015.10.16-2017.04.13 10% 4,434 

深圳市汉华同盟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2015.12.09-2017.06.08 10% 1,655 

徐英捷 2016.10.31-2017.4.30 15% 6,000 

合计 
  

12,089 

2.3 偿债能力指标： 

指标 比率（％） 

流动比率 34.24 

速动比率 18.42 

现金流动负债比 12.22 

2.4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以及其他与你公司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相关的信息： 

（1）融资情况： 

A、2017年 4 月 26 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原银团各成员行签订《人

民币 20 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之修改协议五》（以下简称：

《贷款修改协议五》），协议约定期限届满日期修改为 2020 年 3 月 2

日。 

B、公司与鞍山银行签署了 6.5 亿元 2 年期借款合同及相应抵押

担保合同。 

（2）偿债情况： 

A、2017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与 BPIL 就强制执行事项达成《和

解协议》，本公司已将人民币 1.5 亿元和解金存放于 BPIL 指定账户，

相关外汇结算文件正在办理中。 

B、截止 2017 年 4 月 28 日，公司已兑付中期票据全部利息 3,894

万元，同时，已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资金 3.8 亿元。 

C、徐英捷借款 6,000 万元、广东长洲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3,734



万元已于 2017 年 4 月底前偿还。 

（3）经营情况： 

A、公司预测 2017 年度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约为 2.38 亿元。 

B、2017年度珠海中富公司拟对关停生产线所涉及的闲置固定资

产进行处置，目前处置工作已开始实施。 

综上所述，公司大额债务在未来 2-3 年内已有妥善解决方案，一

年内无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约为 2.38 亿元，同

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土地资产的重组变现，基于公司上述改善措施，

公司采取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的。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问题出具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 

问题 3、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8,789.78 万元，计

提金额较上期大幅增加，对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请你公司列表对比

近三年计提各项资产（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

待摊费用和商誉等）减值的具体情况，分析增减变动的趋势、发生的

原因、计提金额的详细确定过程和会计处理依据。并请你公司聘请的

年审会计师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发表专项

意见。 

答复： 

近三年各项资产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计提额 2015 年计提额 2016 年计提额 

坏账准备 5,851,611.46  6,351,670.33  8,416,278.67 

存货跌价准备 8,276,694.55  6,471,495.93  23,205,927.0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833,375.22  10,519,479.40  252,694,704.25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99,120.18    120,927.34 

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

备 
39,665.44    2,082,317.11 

商誉减值准备     1,377,616.18 

合计  30,200,466.85  23,342,645.66  287,897,770.60 

关于发生的原因、计提金额的详细过程和会计处理依据如下： 

3.1 坏账准备 2016 年计提金额为 8,416,278.67 元，其中主要为

按账龄比例而计提的坏账准备，即 1 年以内按 1%，1 至 2 年按 30%，

2 至 3 年按 64%，三年以上按 100%，2016 年所计提的坏账准备

8,416,278.67 元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

值损失科目。 

3.2 存货跌价准备 2016 年计提金额为 23,205,927.05 元，存货

跌价准备按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可变现净值按日

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2016 年具体计提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存货项目 计提金额 

原材料跌价准备 10,161,357.82  

产成品跌价准备 12,883,665.15  

周转材料跌价准备 160,904.08  

合计 23,205,927.05  

以上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

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3.3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 2016 年计提

的减值准备金额为 254,897,948.70 元，具体情况主要有如下几点： 

（1）2016 年公司拟计划对业务停止且处于亏损状态的部分分、

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基于此原因，公司聘请了专业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涉及的公司资产及负债进行了清算价值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显

示，拟清算公司的固定资产评估减值 61,473,646.76 元、长期待摊费

用评估减值 2,082,317.11 元； 

（2）因客户合同终止及公司实施业务优化整合的需要，部分工

厂的个别生产线或整线关停，公司对“不具备使用价值”、“已损坏-

不能使用”、“关停-不可搬迁”等三类资产聘请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进

行了资产减值评估测试，根据评估测试的结果，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

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87,267,060.58 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账面净额 评估增值 评估减值 评估增减值合计 

北京大兴中富饮料容器有限公司 3,251,197.66  (28,800.00) 2,166,897.66  2,138,097.66  

北京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 12,455,342.58  (315,259.28) 10,496,181.86  10,180,922.58  

成都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8,804,751.42  (845,937.07) 5,588,988.49  4,743,051.42  

佛山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1,186,679.64  (2,803,149.46) 9,960,629.10  7,157,479.64  

广汉市嘉远商贸有限公司 1,355,309.60  0.00  1,183,709.60  1,183,709.60  

广州富粤容器有限公司 5,520,643.30  (311,216.46) 2,861,159.76  2,549,943.30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3,606,170.90  (100.00) 3,058,670.90  3,058,570.90  

海口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971,514.61  (150,908.17) 690,322.78  539,414.61  

昆明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242,398.89  (89,302.71) 179,501.60  90,198.89  

昆明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7,062,392.80  (3,339.74) 6,168,282.54  6,164,942.80  

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 43,427,454.75  (474,512.66) 28,817,667.41  28,343,154.75  

昆山中富胶罐有限公司 4,251,965.93  (415,033.35) 2,102,399.28  1,687,365.93  

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1,890,717.82  (132,208.29) 1,342,226.11  1,210,017.82  

昆山中强瓶胚有限公司 24,370,251.56  (1,103,791.09) 9,793,242.65  8,689,451.56  

兰州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4,380,229.14  (11,640.19) 3,434,069.33  3,422,429.14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5,050,562.33  (317,903.95) 2,194,166.28  1,876,262.33  



南宁诚意包装有限公司 28,298,954.09  (59,674.65) 12,016,818.74  11,957,144.09  

青岛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4,265,370.27  (100,562.08) 1,481,482.35  1,380,920.27  

陕西中富联体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21,055,128.51  (97,429.33) 16,599,307.84  16,501,878.51  

沈阳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9,229,837.43  (301,755.09) 4,988,463.52  4,686,708.43  

沈阳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8,394,253.49  (39,079.89) 4,586,833.38  4,547,753.49  

太原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1,131,121.02  (121,510.95) 239,931.97  118,421.02  

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 2,351,446.53  (50,871.49) 1,721,318.02  1,670,446.53  

天津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8,305,025.13  (9,833.11) 6,186,958.24  6,177,125.13  

天津中粤包装有限公司 8,648,954.89  (268,780.06) 3,746,434.95  3,477,654.89  

天津中粤包装有限公司-标签线 1,335,286.94  (8,340.60) 998,227.54  989,886.94  

武汉中富热灌装容器有限公司 15,780,700.95  (242,847.10) 5,024,148.05  4,781,300.95  

新疆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32,260,277.39  (405,314.83) 8,206,092.22  7,800,777.39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8,645,060.15  (2,266.86) 7,369,627.01  7,367,360.15  

长春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2,547,622.81  0.00  2,082,022.81  2,082,022.81  

长沙中富瓶胚有限公司 11,699,160.89  (164,120.17) 6,286,981.06  6,122,860.89  

长沙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965,975.11  (233,224.62) 6,561,349.73  6,328,125.11  

中山市富山清泉饮料有限公司 11,450,645.03  (196,576.23) 2,584,821.26  2,388,245.03  

重庆中富联体容器有限公司 3,546,973.51  (43,831.48) 1,797,154.99  1,753,323.51  

珠海保税区中富聚酯啤酒瓶有限公司 11,395,443.44  (1,323,608.11) 4,750,971.55  3,427,363.44  

总计 339,134,820.51  (10,672,729.07) 187,267,060.58  176,594,331.51  

说明：评估明细中有部分资产为评估增值，合计有 10,672,729.07

元，这部分资产财务账面不需要做会计处理;另外评估减值部分的资

产合计有 187,267,060.58 元，这部分资产财务已在账面做减值处理。 

（3）在报告期内，公司拟对部分闲置资产进行处置，根据已取

得的资产处置合同及报价，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953,996.91 元，目前，该资产已全部进行了处置; 

（4）公司对未达到使用要求，需转为报废资产的一项在建工程

计提了减值准备 120,927.34 元； 

以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共计提的减值准备

254,897,948.70 元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

减值损失科目。 

3.4 商誉 2016 年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1,377,616.18 元，其涉及



单位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631,490.91 元，中山富田食品有限公司

746,125.27 元，计提原因为此上述两家单位在 2016 年已处于关停状

态，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问题 4、你公司年报披露显示，截至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控股股

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你公司的股份全部质押给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且全部被司法冻结，共有 11 单司法轮候

冻结。请你公司： 

（1）详细披露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质权人、起讫时间、起因、

被担保债权、质权人执行质权的可能性； 

答复： 

我司收到问询函后即发函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询问上述事项，收到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

安德”）回复称：其持有珠海中富 146,473,200 股股份，占珠海中富

股份总数的 11.39%，该部分股份已经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全部质押

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应的债权为 4.3 亿元人民币，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年 1月 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截至目前仍在质押权期限内，在可预计

的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发生违约的行为，质权人亦不会执行质权。 

（2）列表详细披露该 11 单司法冻结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冻结人、涉及诉讼的受理时间、受理法院、诉讼事项（如涉及债

权债务事项，请披露其起因、债权人及涉及金额）、该股东最高责任

金额、目前诉讼进展情况、你公司股份被执行的可能性、解除司法冻



结的条件等； 

答复： 

深圳捷安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6,473,200 股已全部被司

法冻结，共有 11 单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司法冻结事项： 

序

号 

证券账 

户名称 
司法冻结 

冻结数量

（股） 

冻结

期限

（月

） 

冻结日期 

申请

冻结

人 

受理

法院 

受理

时间 

冻结原

因 

1 

深圳市捷

安德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2015 深福法

执字第 3641

号 

146,473,2

00 
36 

2015-03-

19 

浦发

银行

深圳

分行 

深圳

市福

田区

人民

法院 

2014

年 9

月 

对第三

人债务

的担保 

轮候冻结事项： 

序

号 

证券

账 

户名

称 

轮候机关 
轮候数量

（股） 

轮候

期限

（月） 

委托日

期 

申请

冻结

人 

受理

法院 

受

理

时

间 

冻结

原因 

1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 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 2498 号 

1,428,600 36 
2015-04

-27 

自然

人 

广州

市天

河区

人民

法院 

201

4 年

4 月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2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 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 2523 号 

1,428,600 36 
2015-04

-27 

自然

人 

广州

市天

河区

人民

法院 

201

4 年

4 月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3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辽宁朝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4朝民一

初字第 120 号 

146,473,2

00 
36 

2015-05

-08 

朝阳

银行 

辽宁

朝阳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201

4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4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辽宁省朝阳市中院

2015 朝民一初字第

00130/31/33/35/3

6 号 

146,473,2

00 
36 

2015-05

-20 

朝阳

银行 

辽宁

朝阳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201

5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5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辽宁省凌源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5凌执

字第 2568 号 

146,473,2

00 
36 

2015-05

-22 

自然

人 

辽宁

省凌

源市

中级

人民

法院 

201

5 年

5 月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6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5穗中

法金民初字第 1491

号 

10,490,95

6 
36 

2015-06

-10 

自然

人 

广州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201

5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7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 2015深福法民

二初字第 6793 号 

146,473,2

00 
24 

2015-06

-10 

广州

银行

深圳

分行 

深圳

市福

田区

人民

法院 

201

5 年

5 月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8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辽宁朝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5朝执字

第 3 号 

146,473,2

00 
36 

2015-08

-05 

朝阳

银行 

辽宁

朝阳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201

5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9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辽宁朝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4朝执字

第 129 号 

146,473,2

00 
36 

2015-08

-05 

朝阳

银行 

辽宁

朝阳

市中

级人

民法

院 

201

4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10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

法院 2015穗天法金

民初字第 3913 号 

146,473,2

00 
36 

2015-08

-17 

自然

人 

广州

市天

河区

人民

法院 

201

5 年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11 

深圳

市捷

安德

实业

有限

公司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

法院 2015涧民一字

第 652 653 号 

146,473,2

00 
36 

2015-09

-07 

自然

人 

洛阳

市涧

西区

人民

法院 

201

5 年

8 月 

对第

三人

债务

的担

保 

深圳捷安德回函称正积极与各债权人进行沟通，有望对债务进行

清偿或达成债务减免协议，截至目前上述司法冻结不会产生捷安德对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风险，持有的公司股份被执行的可能性不大，

如达成债务清偿或减免协议后，司法冻结可解除。 

（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质押和冻结事项是否造成你公司

面临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股权结构不稳定的风险，如是，请说明你公

司控股股东采取的稳定控制权的措施（如有）以及该事项对你公司经

营活动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答复： 

基于上述状况，我司目前无法判断相关质押或司法冻结是否会被

执行，若深圳捷安德的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发生违约行为导致质权人执

行质权，或上述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执行，则由此可能造成公司控股股

东发生变动、股权结构不稳定的风险。截至目前该事项对我司经营活

动和偿债能力未产生明显影响。 

在此，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问题 5、报告期内，你公司拟清算并注销十二家子公司，并由此

导致相关业务或生产线关停。请你公司说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申请公司破产、解除相关股权的质权、收回或转让债权、支

付或转让债务、资产报废、核销、减值或处置等事项，并请详细说明



相关事项对你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包括影响金额、相关会计处理及

依据。 

答复： 

2016 年底，我司针对拟清算并注销的十二家子公司，已组织了

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清算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根据清算评估结果，我

司已于 2016 年年报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1,473,646.76 元、长

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 2,082,317.11 元，以上两项合计金额

63,555,963.87 元已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对当年度净利润影响金

额为 63,555,963.87 元。 

我司目前正对拟清算并注销的子公司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向有关

银行申请解除相关股权质权的手续、外部债务的回收、内部可使用资

产的调拨、资产报废处置、其他存货资产的清理等工作，后续将成立

清算小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成清算注销的相关工作。 

问题 6、报告期内，发生 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 BPIL）诉你公司股权转让履约纠纷一案，华南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作出裁决，裁决你公司

需向 BPIL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及其他款项。2017年 4月，经过与 BPIL

协商，你公司与其签署了《和解协议》。请说明： 

（1）你公司是否就该仲裁所涉事项计提了负债，若是，明确具

体的计提金额、计算依据以及对你公司 2016 年净利润的影响； 

答复： 

本公司对该仲裁所涉事项已计提了负债，具体的金额为：



21,563.58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17,523.98 万元,利息、汇率差及

仲裁费用等涉及金额为：4,039.6 万元，所遵循的依据为仲裁裁决书

及会计准则，对 2016 年净利润影响金额合计为 4,039.6 万元。 

（2）你公司在《和解协议》下的付款义务和安排、目前执行进

展情况以及《和解协议》重新约定的义务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答复： 

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在公司向 BPIL 指定的账户支付等值

于人民币 1.5 亿元的美元作为和解金后，BPIL 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提交书面申请中止该案的执行程序。 

公司已于 2017年 4月 1日将人民币 1.5亿元汇入 BPIL指定的银

行账户，相关外汇结算文件正在办理中，BPIL 已向珠海中院提交书

面申请中止该案的执行程序。 

珠海中院已于 2017 年 4 月解除对公司相关房地产的查封、解除

对公司相关银行账户的冻结、解除对公司相关子公司股权的冻结。 

目前，《和解协议》重新约定的义务对公司净利润产生的影响暂

不确定。 

问题 7、2015 年底，你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 100%股权以人民币 13,0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深圳兴中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中投资”），之后你公司又与兴中

投资协商一致，解除了上述资产出售协议。请你公司说明从缔约起到

解约后，相关股权交割、转让款收取、控制权移交、股权恢复和转让

款退回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你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 

答复：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出让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

案》，公司与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中

投资”）签订《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让全资子

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2015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2 月 3 日期间，兴中投资分四次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 8800 万

元，余款 4200 万元一直未支付。2016 年 1 月 27 日，公司与兴中投

资完成了河南中富 100%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河南中富股权交

割至兴中投资名下。 

其后，鉴于公司未能收到出让河南中富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

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解除河南中富名下土地、房产、设备、存

货、应收账款等在银团中的抵押、质押的办理，且预计无法完成，公

司亦未将河南中富所属土地、设备等资产移交兴中投资管理。经公司

与兴中投资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附条件通过的《关于解除<河南中

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该协议已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会议及 2016 年 8 月 30 日召开

的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兴中投资完成了河南中富 100%股权的

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河南中富的股权恢复至公司名下。2016 年 9 月 6

日至 2017 年 1 月 18 日期间，公司分九次将收到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合

计 8800 万元退回兴中投资。 



关于河南中富股权转让未确认相关损益，收到兴中投资的股权转

让款做预收账款入账，退回兴中投资的股权转让款做预收账款冲回处

理。 

问题 8、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非金融机构借款 9,000 万元，请

你公司说明借款对象、利率、起始时间、期限等信息，并说明你公司

是否就该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审议程序。 

答复： 

非金融机构借款 9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借款方 期限   年化利率  金额（万元）  

珠海横琴澜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05.05-2016.7.19 16% 

      

500.00  

珠海横琴澜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04.29-2016.11.04 16% 

      

500.00  

珠海横琴德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6.08.31-2016.11.11 14% 

    

2,000.00  

徐英捷 
2016.10.31-2017.4.30 15% 

    

6,000.00  

合计       9,000.00  

该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所涉及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对管理

层的授权范围之内；上述借款为公司管理层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而做的短期信用融资，不涉及抵押担保事项、累计金额未达到相关规

定的披露标准，仅在年度报告中提及。 

问题 9、报告期内，你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

大于期初余额，请具体说明该科目余额变动的情况、新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是否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以及是否存在减计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答复： 



（1）、2016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递延所得税资

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递延所得税资

产 

坏账准备-应收

账款 
2,712,306.27 678,076.57 8,004,401.90 2,001,100.48 

坏账准备-其他

应收款 
1,457,895.27 364,473.82 2,091,007.81 522,751.95 

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无形资产

及长期待摊费用

减值准备 

141,846,829.33 35,461,707.33 147,591,967.77 36,897,991.94 

存货跌价准备 6,829,391.65 1,707,347.91 4,678,635.67 1,169,658.92 

可抵扣亏损 48,767,044.99 12,191,761.25 30,392,009.64 7,598,002.41 

抵销内部未实现

利润 
9,048,581.21 2,262,145.30 11,310,726.51 2,827,681.63 

预提费用     

未支付工资薪金 23,986,157.51 5,996,539.38 12,342,879.66 3,085,719.91 

合计 234,648,206.23 58,662,051.56 216,411,628.96 54,102,907.24 

（2）、2016 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采用公司未来三年

（2017、2018、2019 年度）可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2016 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化是由于 2016

年度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裁减人员，使得未来三年成本降低，

未来三年可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所致，不存在减计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问题 10、报告期内，你公司进行了减员优化，对裁减员工补偿

约 5,460 万元。请说明本次员工裁减的范围、人数、补偿标准、支付

进度、尚未支付的费用是否已充分计提、履行相关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答复： 



本次裁员范围涉及公司本部及 62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共计 1269

人，补偿标准为 N+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已实施 938 人，支付

经济补偿金约 3221 万元；待实施 331 人，预计补偿金约 2239 万元，

安置计划完成 74%；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法定

程序，并按照安置计划及国家规定足额预提了经济补偿金。 

公司此次减员优化为对生产工艺、流程、岗位设置优化所进行，

预计将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公司生产运营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ST中富             公告编号：2017-05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问题1、你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已于2017年3月28日到期，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答复本问询函之日，你公司筹措资金和偿付本息的进展情况以及就未偿付部分的后续安排，并充分披露与中票违约事项相关的各类风险。
	答复：
	我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于2017年3月28日到期，未能按期兑付中期票据本息，逾期后我司积极筹措资金以偿付本息，截至目前进展如下：
	2017年4月5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1.6亿元；
	2017年4月18日，我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债券持有人兑付全部债券利息3,894万元；
	2017年4月21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1亿元；
	2017年4月26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11,894万元；
	2017年4月28日，我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4,000万元；
	2017年5月2日，我司将中期票据偿债专户中合计3.8亿元的资金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兑付给了中期票据持有人。
	剩余未偿还部分2.1亿元本金，我司将通过以下资金来源解决：
	（1）、我司已与相关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将从授信额度中贷出约1.9亿元用于兑付；
	（2）、余下未偿还部分从我司自有资金兑付。
	我司中期票据违约后，或许存在因违约而导致相关诉讼及可能产生相应赔偿的风险，违约事项对我司信用造成负面影响，对我司后续筹措资金行为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在此，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问题2、你公司2016年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年报发表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而据你公司各年年报披露显示，你公司目前仍有多项重大负债事项，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连年为负。请结合报告期内你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所处的行业地位等信息，以及你公司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银团贷款、中期票据、关联方贷款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还本付息金额和偿还期限）、相关偿债能力指标、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以及其他与你公司偿债能力和...
	答复：
	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基于以下原因：
	2.1（1）、公司的经营模式为通过位于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工厂为客户进行饮料包装产品、代加工的一体化服务。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为大型饮料厂商提供塑料包装产品生产配套服务。其二为饮料品牌商提供饮料代加工（OEM）服务。
	（2）、公司采购模式为自身直接向PET材料供应商采购PET原料、由客户指定PET材料供应商后公司进行采购或者由客户直接提供PET原料，公司负责加工生产。目前，公司的主要客户为可乐、百事、怡宝，同时公司在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加紧开拓新客户，如雀巢、广药白云山、加多宝、景田、汇源、白象、现代牧业、宝洁等客户等。
	（3）、公司所属饮料包装行业为市场充分竞争的成熟行业。根据我国的气候特征，饮料行业在每年一、四季度为传统淡季，二、三季度随着天气炎热为行业旺季，公司作为饮料行业配套包装产品的生产服务商，具有上诉周期性特点。饮料行业市场容量大，技术壁垒低，竞争激励，公司在PET饮料包装行业内属于国内两大龙头企业之一。与此同时，公司生产网络遍布全国，境外在泰国也开设了生产基地，除类别齐全的各规格瓶胚、瓶子产品外，还生产标签、薄膜、纸杯、PC胶罐等各类配套产品，并提供饮料代灌装服务，具有较完善的产业链。
	（4）、公司立足于现有的规模及产业链优势，努力控制产品成本，提升价格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配套服务，同时紧跟客户需求，开发新的包装产品。未来公司会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逐步拓展非饮料塑料包装领域的市场，向日化包装瓶、啤酒包装瓶等领域寻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在条件成熟时，推出自有品牌，从单纯的加工企业转为食品饮料提供商。同时探索多元化发展，成立跨境电商物流仓储基地；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发展金融产品。
	2.2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借款明细：
	A、短期借款：
	B、中期票据：
	C、其他借款：
	2.3偿债能力指标：
	2.4公司融资渠道和能力以及其他与你公司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信息：
	（1）融资情况：
	A、2017年4月26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原银团各成员行签订《人民币20亿元中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协议之修改协议五》（以下简称：《贷款修改协议五》），协议约定期限届满日期修改为2020年3月2日。
	B、公司与鞍山银行签署了6.5亿元2年期借款合同及相应抵押担保合同。
	（2）偿债情况：
	A、2017年4月1日，本公司与BPIL就强制执行事项达成《和解协议》，本公司已将人民币1.5亿元和解金存放于BPIL指定账户，相关外汇结算文件正在办理中。
	B、截止2017年4月28日，公司已兑付中期票据全部利息3,894万元，同时，已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资金3.8亿元。
	C、徐英捷借款6,000万元、广东长洲投资有限公司借款3,734万元已于2017年 4月底前偿还。
	（3）经营情况：
	A、公司预测2017年度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约为2.38亿元。
	B、2017年度珠海中富公司拟对关停生产线所涉及的闲置固定资产进行处置，目前处置工作已开始实施。
	综上所述，公司大额债务在未来2-3年内已有妥善解决方案，一年内无到期不能偿还债务，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约为2.38亿元，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推进土地资产的重组变现，基于公司上述改善措施，公司采取持续经营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的。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问题出具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问题3、你公司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8,789.78万元，计提金额较上期大幅增加，对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请你公司列表对比近三年计提各项资产（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和商誉等）减值的具体情况，分析增减变动的趋势、发生的原因、计提金额的详细确定过程和会计处理依据。并请你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近三年各项资产减值情况如下：
	关于发生的原因、计提金额的详细过程和会计处理依据如下：
	3.1坏账准备2016年计提金额为8,416,278.67元，其中主要为按账龄比例而计提的坏账准备，即1年以内按1%，1至2年按30%，2至3年按64%，三年以上按100%，2016年所计提的坏账准备8,416,278.67元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3.2存货跌价准备2016年计提金额为23,205,927.05元，存货跌价准备按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2016年具体计提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以上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3.3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2016年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为254,897,948.70元，具体情况主要有如下几点：
	（1）2016年公司拟计划对业务停止且处于亏损状态的部分分、子公司进行清算并注销，基于此原因，公司聘请了专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涉及的公司资产及负债进行了清算价值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显示，拟清算公司的固定资产评估减值61,473,646.76元、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2,082,317.11元；
	（2）因客户合同终止及公司实施业务优化整合的需要，部分工厂的个别生产线或整线关停，公司对“不具备使用价值”、“已损坏-不能使用”、“关停-不可搬迁”等三类资产聘请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了资产减值评估测试，根据评估测试的结果，对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187,267,060.58元；
	具体明细如下：
	说明：评估明细中有部分资产为评估增值，合计有10,672,729.07元，这部分资产财务账面不需要做会计处理;另外评估减值部分的资产合计有187,267,060.58元，这部分资产财务已在账面做减值处理。
	（3）在报告期内，公司拟对部分闲置资产进行处置，根据已取得的资产处置合同及报价，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3,953,996.91元，目前，该资产已全部进行了处置;
	（4）公司对未达到使用要求，需转为报废资产的一项在建工程计提了减值准备120,927.34元；
	以上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待摊费用共计提的减值准备254,897,948.70元已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3.4商誉2016年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1,377,616.18元，其涉及单位西安富田食品有限公司631,490.91元，中山富田食品有限公司746,125.27元，计提原因为此上述两家单位在2016年已处于关停状态，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全部计入当年的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问题4、你公司年报披露显示，截至年报披露日，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你公司的股份全部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且全部被司法冻结，共有11单司法轮候冻结。请你公司：
	（1）详细披露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质权人、起讫时间、起因、被担保债权、质权人执行质权的可能性；
	答复：
	我司收到问询函后即发函控股股东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询问上述事项，收到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安德”）回复称：其持有珠海中富146,473,200股股份，占珠海中富股份总数的11.39%，该部分股份已经于2015年1月20日全部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应的债权为4.3亿元人民币，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1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截至目前仍在质押权期限内，在可预计的未来一段时间不会发生违约的行为，质权人亦不会执行质权。
	（2）列表详细披露该11单司法冻结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冻结人、涉及诉讼的受理时间、受理法院、诉讼事项（如涉及债权债务事项，请披露其起因、债权人及涉及金额）、该股东最高责任金额、目前诉讼进展情况、你公司股份被执行的可能性、解除司法冻结的条件等；
	答复：
	深圳捷安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6,473,200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共有11单司法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深圳捷安德回函称正积极与各债权人进行沟通，有望对债务进行清偿或达成债务减免协议，截至目前上述司法冻结不会产生捷安德对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的风险，持有的公司股份被执行的可能性不大，如达成债务清偿或减免协议后，司法冻结可解除。
	（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质押和冻结事项是否造成你公司面临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股权结构不稳定的风险，如是，请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采取的稳定控制权的措施（如有）以及该事项对你公司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答复：
	基于上述状况，我司目前无法判断相关质押或司法冻结是否会被执行，若深圳捷安德的上述股权质押事项发生违约行为导致质权人执行质权，或上述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执行，则由此可能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动、股权结构不稳定的风险。截至目前该事项对我司经营活动和偿债能力未产生明显影响。
	在此，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问题5、报告期内，你公司拟清算并注销十二家子公司，并由此导致相关业务或生产线关停。请你公司说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公司破产、解除相关股权的质权、收回或转让债权、支付或转让债务、资产报废、核销、减值或处置等事项，并请详细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包括影响金额、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
	答复：
	2016年底，我司针对拟清算并注销的十二家子公司，已组织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清算资产及负债的评估，根据清算评估结果，我司已于2016年年报中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61,473,646.76元、长期待摊费用减值准备2,082,317.11元，以上两项合计金额63,555,963.87元已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对当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为63,555,963.87元。
	我司目前正对拟清算并注销的子公司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向有关银行申请解除相关股权质权的手续、外部债务的回收、内部可使用资产的调拨、资产报废处置、其他存货资产的清理等工作，后续将成立清算小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成清算注销的相关工作。
	问题6、报告期内，发生Beverage Packaging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BPIL）诉你公司股权转让履约纠纷一案，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裁决，裁决你公司需向BPIL支付相关股权转让款及其他款项。2017年4月，经过与BPIL协商，你公司与其签署了《和解协议》。请说明：
	（1）你公司是否就该仲裁所涉事项计提了负债，若是，明确具体的计提金额、计算依据以及对你公司2016年净利润的影响；
	答复：
	本公司对该仲裁所涉事项已计提了负债，具体的金额为：21,563.58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17,523.98万元,利息、汇率差及仲裁费用等涉及金额为：4,039.6万元，所遵循的依据为仲裁裁决书及会计准则，对2016年净利润影响金额合计为4,039.6万元。
	（2）你公司在《和解协议》下的付款义务和安排、目前执行进展情况以及《和解协议》重新约定的义务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答复：
	问题7、2015年底，你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3,00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中投资”），之后你公司又与兴中投资协商一致，解除了上述资产出售协议。请你公司说明从缔约起到解约后，相关股权交割、转让款收取、控制权移交、股权恢复和转让款退回的具体情况，并说明你公司对该事项的会计处理。
	答复：
	2015年12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让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与深圳兴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中投资”）签订《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12月31日，公司 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让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2015年12月25日至2016年2月3日期间，兴中投资分四次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8800万元，余款4200万元一直未支付。2016年1月...
	其后，鉴于公司未能收到出让河南中富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解除河南中富名下土地、房产、设备、存货、应收账款等在银团中的抵押、质押的办理，且预计无法完成，公司亦未将河南中富所属土地、设备等资产移交兴中投资管理。经公司与兴中投资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附条件通过的《关于解除<河南中富容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协议》，该协议已于2016年8月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及2016年8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年9月30日，公司与兴中投资完成了河南中富100%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河南中富的股权恢复至公司名下。2016年9月6日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公司分九次将收到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合计8800万元退回兴中投资。
	关于河南中富股权转让未确认相关损益，收到兴中投资的股权转让款做预收账款入账，退回兴中投资的股权转让款做预收账款冲回处理。
	问题8、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非金融机构借款9,000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借款对象、利率、起始时间、期限等信息，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就该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审议程序。
	答复：
	非金融机构借款9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该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所涉及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授权范围之内；上述借款为公司管理层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而做的短期信用融资，不涉及抵押担保事项、累计金额未达到相关规定的披露标准，仅在年度报告中提及。
	问题9、报告期内，你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请具体说明该科目余额变动的情况、新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否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以及是否存在减计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答复：
	（1）、2016年12月3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情况：
	（2）、2016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采用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8、2019年度）可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2016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化是由于2016年度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裁减人员，使得未来三年成本降低，未来三年可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不存在减计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情况。
	问题10、报告期内，你公司进行了减员优化，对裁减员工补偿约5,460万元。请说明本次员工裁减的范围、人数、补偿标准、支付进度、尚未支付的费用是否已充分计提、履行相关程序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答复：



